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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9_83_A8_E9_c25_21223.htm （一）民事诉讼法的概

念和任务 民事诉讼法，就是规定人民法院和一切诉讼参与人

在审理民事案件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各种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有：

（l）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2）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

理案件；（3）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民事

诉讼法通过这四个任务的实现，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

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目的。 （二）民事诉

讼法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效力就是指民事诉讼法对事、对人

，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适用和发生作用。 1．对事的效力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下列案件：（l）民法、婚姻

法、经济法等实体法律规范调整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

民和法人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发生的案件；（2）劳

动法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3）法律规定适用民事诉

讼法的其他案件。 2．对人的效力。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进行民事诉讼的人，都要适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包括

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居住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人、

无国籍人以及外国企业和组织等。 3．空间效力。民事诉讼

法生效的空间是在我国领域内，包括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

空以及领土的延伸范围。 4．时间效力。现行《民事诉讼法

》生效的时间是1991年4月9日，人民法院不论是审理1991年4

月9日后受理的案件，还是审理1991年4月9日前受理的案件，



都适用该法。 （三）诉和诉权 1．诉。这是指当事人向人民

法院提出保护实体权益的请求。诉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诉和实

体意义上的诉。 依照当事人诉讼请求的目的和内容为标准，

诉可分为：（l）确认之诉，指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确认某种

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诉讼；（2）给付之诉，指原告要

求被告履行一定民事义务的诉讼；（3）变更之诉，指当事人

要求变动或者消灭一定的法律关系的诉讼。 诉的要素有二：

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二者缺一不可。 2．诉权。这是指法

律确定的，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诉权的主要内

容是：当事人有权依法提出自己的诉讼主张；有权向人民法

院陈述案情，并证明其在案件中所据之事实；有权依法获得

司法上的实质保护；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依法纠正确有错误的

裁判。 （四）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起指导作用的准则。根据基本原则的

性质，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可分为： 1．共有原则。（1）

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原则；（2）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

则，（3）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4）诉讼

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5）使用本民族语言文

字进行诉讼的原则。 2．特有原则。（l）当事人诉讼权利平

等原则；（2）诉讼权利义务同等原则；（3）对等原则；（4

）调解原则；（5）辩论原则；（6）处分原则；（7）人民检

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原则；（8）支持起诉原则

；（9）人民调解原则。 （五）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 民事

诉讼法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根

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有合议、

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1．合议制度。合议制度



是指由三人以上审判人员组成审判集体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制

度。它是相对独任制而言的。 2．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

同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的审判人员及其他人员，

不得参与本案审理等活动的诉讼制度。 3．公开审判制度。

公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

行的制度。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案件，涉及离婚、商

业秘密和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案件除外。 （六）民事诉

讼的管辖 民事诉讼管辖是指在人民法院系统内部，确定各级

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

分工和权限。管辖种类主要有： 1．级别管辖。这是根据案

件性质、繁简程度、影响范围，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

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的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

》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除由中级、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外的其他民事案件；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大涉外案件、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其管辖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

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在全国有重大

影响的案件和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2．地域管辖。

是指按照人民法院的辖区和民事案件的隶属关系所划分的诉

讼管辖，是确定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各自的辖区内受理第一

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地域管辖分为普通管辖、特别管

辖、协议管辖、专属管辖和共同管辖。 （l）普通管辖。是指

按照当事人所在地与人民法院辖区的隶属关系所确定的管辖

。 （2）特别管辖。是指以诉讼标的特殊性与特定管辖法院

的必要性所确定的管辖。特别管辖有：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

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保险合



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

民法院管辖；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

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

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侵权行为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铁路、公路、

水上和航空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事故发生地或

者车辆、船舶最先到达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

地法院管辖；因船舶碰撞或者其他海事损害事故请求损害赔

偿提起的诉讼，由碰撞发生地、碰撞船舶最先到达地、加害

船舶被扣留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因海难救助费用提

起的诉讼，由救助地或者被救助船舶最先到达地法院管辖；

因共同海损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最先到达地、共同海损理算

地或者航程终止地法院管辖。 （3）协议管辖。是指双方当

事人依照一定的法定条件，协议由一个法院对其诉讼的管辖

，协议管辖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诉讼的管辖法院，故又称为

约定管辖和合议管辖。 （4）专属管辖。是指对特定的案件

确定专属于特定法院管辖。包括：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

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国继承遗产纠纷提

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

民法院管辖。 （5）共同管辖。是指对同一诉讼依照法律规

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

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七）诉讼参

加人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参加人分为两种：一



是当事人，其中包括原告和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

和第三人；二是诉讼代理人。 1. 当事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

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

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有

三个特点：（l）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2）与案件有直

接的利害关系；（3）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 2. 共同诉讼人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的诉讼，称为共同诉讼。原

告为二人以上的，称为共同原告；被告为二人以上的，称为

共同被告。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统称为共同诉讼人。 共同诉

讼人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和普通的共同诉讼人。 3．诉讼

代表人。即群体诉讼中人数众多的当事人的代表人。在我国

分为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和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 所

谓群体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人数众多，由该群体

中的一人或者数人代表群体起诉或应诉，法院所作判决对该

群体所有成员均有约束力的诉讼。 4．第三人。第三人是指

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

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参加

到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去，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人。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

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原告

，以起诉方式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

加诉讼，或者由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 （八）民事诉讼证据

1．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

客观事实。民事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

特点。 2．民事诉讼的分类。学理上的分类：（l）本证与反

证；（2）原始证据与派生证据；（3）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民事诉讼法》将证据分为以下七种：（l）书证；（2）

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陈述；

（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 3．举证责任的分担。举证

责任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是指不履行举证责任的义

务，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负担

。 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为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

人民法院不负举证责任，但在两种情况下应当调查收集证据

：一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

；二是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在法律特殊规定

的情况下，原告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说明，而由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的倒置有下列六种情况：一是

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二是因高度

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三是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

赔偿诉讼；四是因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

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五

是因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六是有关法律规定承担

举证责任的。 4．举证责任的免除。（l）一方当事人对另一

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

的；（2）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3）根据法

律规定或已知的事实，能推出的另一事实；（4）已为法院发

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5）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

明的事实。 （九）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1．财产保全。是指

为及时有效地保护利害关系人或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

法院在诉讼前或者作出判决前，根据利害关系人、当事人的

申请，或者主动依据职权，采取的限制有关财产处分或者转



移的强制性措施。财产保全分为诉讼财产保全和诉前财产保

全。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与本案有关的财物。财产保

全的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2．

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因当事人一方

生产或生活上的急需，在作出判决前，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

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财物，或者立即实施或停止某种行为，

并立即执行的措施。裁定先予执行须具备以下条件：（l）当

事人提出申请；（2）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

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3）被申请人

有履行能力。 申请先予执行的案件包括：（l）追索赡养费、

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案件；（2）追索劳动

报酬的案件；（3）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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